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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115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甄選介聘作業 

第一次會議紀錄 

 

時間：115年3月16日(星期一)下午1時30分 

地點：新竹縣政府前棟3樓簡報室 

主席：黃科長詣屯                                      紀錄：林盈均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業務報告： 

一、 為使教師介聘及甄選時程安排、教師缺額數即早補實，縣內介聘採一

次辦理，並於縣外介聘前辦畢。為配合今(115)年國小暨幼兒園聯合

教師甄選初試時間提早至 5月 31日初辦理，各校調查 115學年度普

通班教師缺額時，依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師介聘辦法規定，透

過教師介聘、教師甄選等方式補實缺額，依援例採對等開缺原則補

實。 

二、 依據教育部 112年 12月 1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20174956A號令訂定

「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師介聘辦法」辦理教師縣內介聘，115

年縣內介聘作業分階段依序辦理，第一階段超額教師輔導介聘，第二

階段申請優先辦理具原住民族身分之教師或取得原住民族語能力認證

中高級以上能力證明或取得客語能力認證中高級以上能力證明之教師

單調介聘，第三階段類科(學前教育一般教師、學前特殊教育教師、

國小一般教師、國小專任輔導老師、國小特殊教育教師-身障、國小

特殊教育教師-資優、國小英語教師)之介聘，依教師服務積分之分數

予以依序介聘。 

三、 為簡化行政作業流程，提升行政作業績效，援例採電腦作業進行教師

介聘作業服務，申請介聘教師在調出時，以現職服務學校原聘任之科

(類)別供其他教師調入(比照縣外介聘模式)。 

 

參、 提案討論： 

案由一：關於本縣 115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甄選介聘方式

調查彙整表(附件 1)，請確認。 

說  明： 

       一、國小部分(附件 1-1) 

          (一)縣外介聘作業：有 85所委託本局辦理，1所不參加。 

  (二)縣內介聘作業：有 85所委託本局辦理，1所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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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正式教師甄選：有 85所委託本局辦理，1所由學校自辦。 

       二、幼兒園部分(附件 1-2) 

  (一)縣外介聘作業：有 42所委託本局辦理，25所不參加。 

  (二)縣內介聘作業：有 42所委託本局辦理，25所不參加。 

決  議： 

    一、經現場確認國小暨附設幼兒園後，和興國小附設幼兒園修正縣內介聘 

        及縣外介聘皆參加。 

    二、餘照案通過。 

 

案由二：研議本縣 115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甄選介聘作

業日程(草案)，請討論。 

說  明：請參閱附件 2。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研議本縣 115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縣內、外介

聘作業補充說明 (草案)，請討論。 

說  明：請參閱附件 3。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研議本縣 115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超額教師輔導介

聘作業處理原則(草案)、超額教師輔導介聘作業申請表(草案)，請討

論。 

說  明：請參閱附件 4。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研商本縣 115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教師縣內介聘積分

審查作業注意事項、教師縣內介聘作業服務積分表 (草案)、委託書

(草案)及縣內介聘流程圖(草案)、縣內介聘審查證明文件送件表(草案)

及縣內教師介聘作業問答集 (草案)，請討論。 

說  明：請參閱附件 5。 

決  議：修正附件 5-1四、服務年資計分審查原則-(一)年資積分-1.採計期 

間：年資積分採計至 114學年度止，餘照案通過。 

 

案由六：確認 115年度國民小學（含公立及附設幼兒園）缺額調查表(草案)，

請確認。 

說  明：請參閱附件 6。 

決  議：  

  一、現場逐校確認國小暨附設幼兒園教師修正缺額人數如下： 

     (一) 東安國小、陸豐國小、竹中國小、中興國小、華興國小、橫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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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寶山國小、山湖分校、峨眉國小、新樂國小、玉峰國小、秀巒

國小等12校修正普通班一般介聘缺額、普通班一般教甄缺額、普通

班控留缺額、115指定分發公費生，詳見附件6。 

(二) 秀巒國小附設幼兒園、秀巒國小附設幼兒園田埔分校等2校修正幼兒 

     園一般教師介聘缺額，詳見附件6。 

(三) 新社國小修正國小專任輔導教師甄選缺額為0名。 

    (四) 文山國小附設幼兒園、華興國小附設幼兒園等2校修正學前特殊教育 

教師-身心障礙類科介聘缺額及學前特殊教育教師-身心障礙類科甄

選缺額，詳見附件6。 

   二、本局體健科同意竹中國小、中興國小、華興國小、峨眉國小、玉峰國

小及秀巒國小等6校核配新進教師甄選體育類科缺額各1名，另經會後

秀巒國小表示無須核配新進教師甄選體育類科缺額1名，且經本局體健

科尊重該校確認不核配秀巒國小1校新進教師甄選體育類科缺額1名，

詳見附件6。 

   三、經會後錦山國小確認當初提送調查表應為國小普通班英語教師甄選缺

額1名及普通班控留缺額1名。 

   四、經會後竹東國小確認今(115)年度計有2名教師退休，修正超額教師數

為0名。 

   五、經會後二重國小來函表示今(115)年度計有3名教師退休及預計7名教師

申請縣外介聘，修正普通班一般介聘缺額為4名及普通班控留缺額5

名。 

   六、經會後花園國小暨竹林分校確認原提送缺額調查表正式教師數誤植，

修正竹林分校普通班一般教甄缺額1名、花園國小普通班控留缺額1

名。 

   七、餘照案通過。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下午 3時 0分。 

                        

 


